	身　　心　　障　　礙　　者　　姓　　名
	戶

籍

地

址
	鄉　　　　　村        路       巷           號

臺北縣　　　　　鎮　　　　　里        街       弄           樓

市          鄰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室

	
	
	

	
	聯絡電話
	（日）
	（夜）

	經濟狀況及身分別請勾(ˇ)
	
	身分證字號
	器具

名稱
	

	
	列冊第( )款低收入戶
	
	
	
	

	
	一般戶（非低收入戶）
	
	身心障礙者郵局局號
	
	

	
	未滿十二歲
	
	
	購買

單價
	

	
	未滿十八歲
	
	身心障礙者郵局帳號
	
	

	
	
	
	
	※核定金額※
	

	
	在學生
	
	
	
	

	檢具資料(已檢具請打ˇ)

	１□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　　　

２□戶口名簿影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３□身心障礙者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

４□低收入戶證明（非低收入戶免附）

５□診斷書（載明殘障部位、程度或病況及需裝配之器具名稱，特製輪椅尚須另依規定載明要件）

６□購置器具之原始憑證（品名、數量、單價需詳填，特製三輪機車需含改裝費用部份）

７□特製三輪機車(汽車)駕照（持照條件為『限駕後加輔助輪』）

８□特製三輪機車(汽車)改裝後照片乙張（牌照方向）　　　

９□機車(汽車)行照影本

10□特製輪椅照片乙張（需與診斷書所處方明列之特製功能相符）

11□領款收據（依補助標準填寫金額及品名、日期不得空白，倘塗改請於塗改處蓋章）

12□切結書（品名、日期需詳填）

13□申請者印章 

14□相關治療評估報告書（表）

15□輔具資源中心需求評估表(含輪椅、特製輪椅、躺式輪椅、電動輪椅、電動代步車、特製推車座椅、氣墊座、輪椅氣墊座、流體壓力輪椅座墊、氣墊床、流體壓力床墊、汽車油門控制改裝、汽車升降機改裝)

16□購置器具之照片(含特殊電腦輔助器具、特製輪椅、電動輪椅(代步車) )

17□就業證明或執業許可證影本

18□助聽器評估/驗證表

	核      章
	承　　　　　　辦　　　　　人
	課長
	鄉       鎮       市       長

	
	
	
	

	備      註
	一、補助期限：購買後三個月內申請

二、本表（除※項核定金額外）及切結書、領據請填寫、勾選完整，否則一律退還補正。


臺北縣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申請表

申請日期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鄉鎮市別：






申請案編號：090304  公告期限：21天           (民）社障福04-(民)表一


